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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 

第一条  根据《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第五十二条规定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是本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

门，负责本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工作的组织与实施。 

市住房保障中心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领导下，具体

承担本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申请、审核、分配和服务工作。 

市社会保障性住房运营企业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委托或者指

导下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三条  依照《条例》第六条规定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

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： 

（一）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市市级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

目的立项审批、概算审核，配合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制

定工作； 

（二）市财政部门负责本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的资金

筹措，指导建设投资企业依法开展资金筹措工作，安排由市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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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统筹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租金补助、物业服务费补助、维护维

修费用、管理费用和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经费； 

（三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本市社会保障性住房选址

用地规划和规划管理、土地供应、申请家庭住房状况和房产交易

情况的协查工作； 

（四）市建设部门负责牵头编制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和

建设标准，组织、协调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，指导市社会保障性

住房建设单位开展项目建设工作； 

（五）市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各区民政部门落实申请家庭符合

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认定和核查以及申请家庭婚姻情况的协查工

作，指导厦门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协查申请家庭收入情

况； 

（六）公安机关负责协助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小区的治安和

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，并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及住户的

户籍、车辆的协查工作； 

（七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障性住房小区内

损毁、破坏、改变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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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金融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人社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

部门应当配合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的收入（资产）等情

况的协查工作。 

第四条  依照《条例》第六条规定，各区人民政府负责下列社

会保障性住房管理的相关工作： 

（一）负责安排由区级财政统筹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租金补

助和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经费； 

（二）负责辖区内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的土地房屋征收

与补偿工作； 

（三）负责区本级的社会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负责社会保障性住房首次申请的受理、审核和社会保

障性住房的使用监管工作，受委托承担续租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工

作； 

（五）负责辖区内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租金补助的核定

和发放工作。 

前款所列第（四）、（五）项工作，由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

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具体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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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各区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应当明确

住房保障经办机构和人员，落实工作经费，负责社会保障性住房

管理的具体工作。 

第六条  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在辖区内协助区住

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做好社会保障

性住房管理的相关工作。 

第二章  规划与建设  

第七条  社会保障性住房房源可以通过政府组织建设、在商品

住房项目中配建和企业投资建设等方式筹集。 

采取配建方式建设的社会保障性住房，配建套数、建设标准、

套型结构、收回条件等内容应当作为取得建设用地的条件，并纳

入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。配建的社

会保障性住房，应当与商品住房同时规划设计、同时施工建设、

同时竣工使用；在竣工备案后统一移交给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

门或者政府确定的运营企业。 

商品住房项目配建社会保障性住房的，按照社会保障性住房

建筑面积占商品住房项目建筑面积的比例，享受相应税费优惠政

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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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企业投资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。 

第八条  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可以由代建单位承担项目建

设管理及相关工作。 

代建单位依照合同和相关规定承担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

质量、安全、投资及工期等管理责任。 

第九条  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

在建筑物明显位置镶嵌永久性标牌，载明建设（代建）、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等内容。 

第三章  申请与分配  

第十条  申请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家庭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 2 人具有本市户籍，且其中一

人应当在申请之日前取得本市户籍满 3 年。申请人应当具有本市

户籍，且在本市工作和生活； 

（二）申请家庭在本市无住房或者申请家庭的人均住房建筑

面积符合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； 

（三）申请家庭在申请之日前 3 个自然年度家庭收入的平均

值和上一自然年度家庭收入均符合规定的标准（年度家庭收入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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